
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補助辦理藝文活動經費申請 

審查作業要點       112 年 11 月 14 日修

正 

一、 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以下簡稱本局）為對個人、團體、
機構辦理藝文活動，捐助之對象、條件、標準、經費使用限制
及執行成果考核方式有明確規範，以達公平、公正、公開之目
的，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補助對象如下：  
(一) 各級地方政府、公私立學校。 
(二) 已立案之人民團體、基金會、演藝團體。 
(三) 接受本局邀請或委託從事文學、民俗、藝術、文化資產

保存及展演藝術創作之個人。 
(四) 設籍本縣實際參與文化藝術活動之個人，且須為該活動

單位所邀請之對象。 
三、 本要點以受補助對象辦理各項活動所需之消費性經費支出為

主，不包括採購固定資產、設備等資本門支出。但經專案計畫
核定之補助，不在此限。補助之經費由本局參照「縣市各機關
用途別科目分類及執行標準表」 擇項補助辦理。  

四、 本要點補助金額，以部分補助為原則，最高不超過新臺幣五
萬元，每年以補助一次為原則。但配合本局年度施政計畫辦理
之活動，或經專案核准辦理者，不在此限。 

五、 申請人應於活動辦理前檢附下列文件，向本局提出申請： 
(一) 申請人應備文，並載明聯絡地址、電話及聯絡人。  
(二) 申請人為團體者，應附團體立案證明影本、稅捐稽徵單

位核發之稅籍 編號文件影本；為個人者，應附本人身分
證正反面影本。 

(三) 申請補助計畫書、經費概算表（格式如附件一、二）。 
(四) 如有向不同機關申請經費補助者，應明列補助機關及申

請補助金額。 
六、 本要點審核作業程序如下 

(一) 本局接獲申請案件後，由業務單位進行初審，並填具審
查報告表（如附件三）併原申請案，簽會會計室後，依
行政程序逐級上呈。必要時 得召開審查會議審查，審查
委員由本局另聘之。 

(二) 本局應將審查結果通知申請人；對不予補助者，應敘明
具體事由，通知申請人；准予補助者，應通知其備具相



關文件及掣據請款。 
七、 受補助對象應於計畫結束一個月內（若逢會計年度則於會計

年度結 束前）備文及領據、活動成果報告（含活動相片）、實
際支用經費明細表、 獲補助經費項目及金額明細表（如有其他
機關補助者，應列明各機關補助 項目及金額）、及支出憑證等
資料報本局核撥。 
受補助對象接受二個機關以上經費補助，如符合政府採購法第
四條及同法施行細則第三條規定者，應依該規定辦理。 
領據應加蓋受補助對象圖記或印信與負責人、主辦會計、出納
（不 得兼代）或經手人之職章，俾憑撥款。 
受補助對象，對於各類經費支出，如涉及個人所得，應依所得
稅法相關規定辦理所得稅扣繳事宜，結報時應檢附所得稅扣繳
切結書。 

八、 受補助對象有下列情形之一，本局得視情節輕重列入紀錄、
撤銷原核准之補助，並追回部分或全部之補助款： 
(一) 未依計畫內容確實執行。 
(二) 未經本局同意，擅自變更計畫者。 
(三) 拒絕接受評鑑或查核者。 
(四) 檢送之申請資料、成果報告書或附件有隱匿、虛偽等不

實情事者。 
(五) 其他違背法令之行為。 

九、 依據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4 條第 2 項前段規定，申
請補助者係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2 條所稱「公職人員」
或第 3 條所稱「關係人」，應主動於申請時據實表明其身分關
係，並依規填具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4 條第 2 項公職人
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違者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50 萬元
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十、 本要點未盡事宜準依相關規定辦理。 
 

 


